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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判解 .................................................................................................................................................

檢察官在緩起訴期間內，得否再行起訴？可否未

經撤銷緩起訴處分，即再行自訴

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215號判例

─────────────────
【事實摘要】

被告自民國93年6月間某日起，到同年8月21日止，在其店內連續販賣色情光

碟，經警方查獲，由地院檢察署檢察官處分緩起訴，並由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駁回其職權再議而告確定。嗣後被告在緩起訴期間內，再經警方查獲其係自同年

1月間某日起到同年12月22日止，在上址店內販賣色情光碟，同一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乃就第二次查獲情事，認為被告涉嫌刑法第235條之罪，聲請原審以簡

易判決處刑；地院則以被告雖然是二次被警方查獲，衡量其行為人、行為地與行

為態樣皆相同，不可割裂視之，應認屬同一連續犯行為，徑為簡易判決處刑之聲

請，將致撤銷緩起訴處分程序與被告得對該撤銷聲請再議之法定程序發生杆格，

乃認檢察官之聲請程序違背規定，改依通常程序，組織合議庭，依本法第303條

第1款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試問：法院所為是否適法？

【判例要旨】

本判例表示：「其具體效力依同法第260條規定，於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

銷者，非有同條第1款或第2款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即學理上

所稱之實質確定力。足見在緩起訴期間內，尚無實質確定力可言。且依第260

條第1款規定，於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仍得以發現

新事實或新證據為由，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本於同一法理，在緩起訴期

間內，倘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而認已不宜緩起訴，又無同法第253條之3第1

項所列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事由者，自得就同一案件逕行起訴，原緩起訴處

分並因此失其效力。復因與同法第260條所定應受實質確定力拘束情形不同，當

無所謂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可言。」可知，檢察官在緩起訴期間內得再行起訴，

且自「在緩起訴期間內，倘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而認已不宜緩起訴，又無同法

第253條之3第1項所列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事由者，自得就同一案件逕行起訴，

原緩起訴處分並因此失其效力。」可知，檢察官無須撤銷原緩起訴處分，只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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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新事實、新證據即得再行起訴。（參考條文：刑訴法第260條、刑訴法第253-3

條）

【學說速覽】

一、對此判決，何賴傑老師提出如下評論：

（一）自本法第253條之3規定來看，其規定中的「得」，代表了賦予檢察官針對緩

起訴之撤銷擁有裁量權限，因此檢察官縱然不撤銷緩起訴處分亦不違法。此

部分與實務見解相同。

（二）承上述，若檢察官在緩起訴期間內對於具有撤銷事由的緩起訴處分，不撤銷

該處分逕行起訴時，依上開法理，除有本法第260條之情形外，該起訴不當然

違法，理由在於緩起訴處分沒有當然阻卻起訴之效力，若起訴合法則緩起訴

當然失效。

（三）因此學說上認為：上開解釋應較實務解釋更合於條文文義與程序法理。僅以

立法時創設了撤銷制度為理由，就認為非經撤銷不可再起訴，將會過分擴張

了撤銷制度之適用，也違背了立法者之原意。

（四）此外學說也提到，若認為逕行起訴之情形，有保護被告程序利益之必要時，

應要求檢察官提起公訴前，傳訊被告且告知緩起訴處分將失其效力，使被告

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也符合聽審權保障之要求，免於對於被告產生突襲之效

果。

二、林鈺雄老師則認為：

上開論理皆無誤，惟可否直接推論出「得逕行起訴」與「原緩起訴失其

效力」之結論，殊值懷疑。因此認為應「類推適用」撤銷緩起訴之規定，撤銷

緩起訴後再行起訴為宜。

【考題分析】

檢察官在緩起訴期間內，發現新證據，認不宜緩起訴，又無法定撤銷緩起訴之

事由，得否就同一案件起訴？試從緩起訴之法律效果論述之。 （98司）

◎答題關鍵

一、緩起訴之法律效果

由於緩起訴為「便宜之不起訴」，因此其法律效果自「其具體效力依同

法第260條規定，於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同條第1款或第2款情形

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即學理上所稱之實質確定力。」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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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起訴相同，皆產生本法第260條之效力，反之若在緩起訴期間內，則無此

效力。

二、得否就同一案件起訴

（一）實務見解－94年度台非字第215號判例

自刑訴法（下稱本法）第260條之法理與緩起訴之法律效果可知，在緩起

訴期間內，倘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而認已不宜緩起訴，又無同法第253條之

3第1項所列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事由者，自得就同一案件逕行起訴，原緩起

訴處分並因此失其效力。

（二）學說見解

1. 何賴傑老師

○1 自本法第253條之3規定來看，其規定中的「得」，代表了賦予檢察官

針對緩起訴之撤銷擁有裁量權限，因此檢察官縱然不撤銷緩起訴處分

亦不違法。

此部分與實務見解相同。

○2 承上述，若檢察官在緩起訴期間內對於具有撤銷事由的緩起訴處分，

不撤銷該處分逕行起訴時，依上開法理，除有本法第260條知情形

外，該起訴不當然違法，理由在於緩起訴處分沒有當然阻卻起訴之效

力，若起訴合法則緩起訴當然失效。

○3 上開解釋應較實務解釋更合於條文文義與程序法理。僅以立法時創設

了撤銷制度為理由，就認為非經撤銷不可再起訴，將會過分擴張了撤

銷制度之適用，也違背了立法者之原意。

2. 林鈺雄老師：

應類推適用本法第253條之3，先撤銷再為緩起訴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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